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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正处在高速成长期，为使小额贷款公司认清行业竞争环境，选择最佳竞争战略参与市

场竞争，需要对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竞争态势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根据迈克尔·波特的“行业五种竞争力”模型对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竞争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 中小企业 微型企业 行业 竞争

毕鹏翾

渊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会计系 郑州 451191冤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竞争分析

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社会组织投

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

或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迈克尔·波特的“行业五种竞争力模型”

分析，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各种竞争力量主要包括小额

贷款公司之间的竞争、潜在进入者威胁、替代品威胁、供应方

压力、需求方压力等五大力量。

一、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之间的竞争

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其业务范

围被限定在注册所在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放贷款。换言

之，小额贷款公司之间的竞争仅限于在同一县（市、区）内注册

的小额贷款公司。截止 2011年底，虽然全国已建立 4 282 家

小额贷款公司，但由于它们绝大多数不在同一县（市、区）内，

因此它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竞争。即使部分县（市、区）设立了

2个或 2个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但由于目前的小额贷款公

司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当地中小企业旺盛的资金需求，因此处

于同一县（市、区）内的小额贷款公司几乎不需要竞争。

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属于朝阳行业，正处在高速成长期，未

来在同一县（市、区）内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会逐渐增多。例

如，截止 2011年底浙江省温州市的龙湾区已经建立 3家小额

贷款公司：2009年 1月成立的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9月成立的振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 2011年 11

月成立的富际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而在未来 3年内，龙湾

区将使小额贷款公司总数扩至 8家以上，它们之间的竞争会

逐渐显现。

上海市的《关于促进本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0年修订版）中显示：对运行良好、资本雄厚、成效显著、

而是熨平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使经济的运行更加平稳。

2. 虽然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较高，但是，监督

部门依然需要加强监管。同时，银行应到寻找最佳的资本缓冲

水平，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高资本缓冲，以至于抑制经济增长。

3. 对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应当进行不同的

资本充足率监管，逐步推进。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商业

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明显比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

低，国有商业银行因为在上市之前剥离了大量不良资产并且

有汇金公司的支持，其满足资本金要求的压力不大，如果能考

虑到不同性质银行的具体情况，对不同的银行实行不同的监

管要求，循序推进，可缓解非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达到监管要求

的过大压力，有利于金融系统整体的完善。

【注】本文系广东省 2011年度会计学会科研课题 野商业

银行贷款拨备监管政策研究冶渊编号院20111105冤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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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业务发展需要的小额贷款公司，研究开展跨区经营试点。

即跨区经营试点开启后，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范围将有望延

伸至注册地、经营地不在本区的企业。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

之间的竞争将从同一县（市、区）扩至更大的区域范围。

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潜在进入者威胁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潜在进入者主要包括计划或正

在进入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组织或个人。它们给我国小

额贷款公司带来威胁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其进入壁垒的高低。

1. 政治壁垒。我国各地方政府在具体践行小额贷款公司

试点工作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

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基本要求、小额贷款公司股东

及其高管人员的资格要求等。

（1）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基本要求。《关于小额贷款公司

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

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

缴纳。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00万元，股份有限

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 000万元。”而各地方政府在具体

实施时又提高了要求，例如《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实施办

法》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 000万元，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亿元。”2012年 3月 16日福

建省政府办公厅表示：“今后初次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时的注册

资本下限由有限责任公司 5 000万元和股份有限公司 1亿元

一律调整为 1亿元。”

（2）小额贷款公司股东的资格要求。小额贷款公司股东的

资格要求主要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例如《福建省试

点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主发

起人（或最大股东）应当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

地骨干企业（注册地在福建省内且在试点市、县、区有法人机

构或分支机构），申请前一个会计年度净资产不低于 5 000万

元、资产负债率低于 50%、申请前连续 3个会计年度赢利且 3

年净利润累计总额在 1 500万元以上、出资额不高于净资产

的 50%（按合并会计报表口径计算）。”

（3）小额贷款公司高管人员的资格要求。其要求比较严

格，要求熟悉金融业务、有金融从业经历并具备较强的金融合

规经营意识，以确保小额贷款公司的稳健经营。例如《北京市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实施办法》中规定：“拟任小额贷款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需具备本科以上学历，从事金融领域

工作 3年以上，或从事相关经济管理工作 5年以上；或大专以

上学历，从事金融领域工作 8年以上。”

2. 技术壁垒。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技术壁垒主要指小额

贷款技术和微贷技术等。小额贷款公司服务的对象是中小企

业、微型企业和农户。客户的共性是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

弱、缺乏担保品和信用记录。由于面对的客户与银行的不同，

小额贷款公司需要对传统的银行贷款技术创新，并拥有一套

自己的小额贷款技术或微贷技术，以确立企业核心竞争力。例

如，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掌握的新型微贷技术，其借助

互联网和云计算的能力，依托于阿里巴巴、淘宝网等平台庞大

的电子商务数据库，将企业的电子商务经营数据映射为传统

经营业态的折算公式和动态图景，建立了一套对贷款风险的

控制机制。依托这一技术，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相继开发出

阿里信用贷款、淘宝信用贷款、淘宝订单贷款等新型贷款产

品。可见，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具有一定的技术壁垒。

3. 退出壁垒。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退出壁垒主要指

政策、法规限制。例如《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

法》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份可依法转让。但主发起人持

有的股份自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之日起 3年内不得转让，其他

股东 2年内不得转让。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的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试

点实施办法》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后 3年

内不得转让、质押其持有的股份。”

三、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替代品威胁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替代品主要指面向中小企业、

微型企业和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各金融机构或个人，主要包

括以下 6种，但这里不包括专门做公益事业、扶贫项目的小额

信贷机构。

1. 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

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

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随着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淡出农村金

融市场，尤其是其乡镇网点的撤并力度不断加大，农村信用社

实际上垄断了农村信贷市场。截至 2011年 9月，全国农村信

用社农户贷款 2.4万亿元，占银行业农户贷款余额的 77.4%，

并在全国拥有约 8万个乡镇网点。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的集中

度较高，因此在农户信贷服务方面，农村信用社是小额贷款公

司最主要的替代者。

2. 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

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截至 2011年底，

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 726家。由于村镇银行不但可以发放短、

中、长期贷款，而且可以吸收公众存款和从事其他金融业务，

同时其贷款利率低于小额贷款公司 20%的平均贷款利率水

平，并且可以获得相关补贴资金，因此村镇银行在服务本地中

小企业和农户上具有小额贷款公司不可比拟的优势，它既是

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未来，也是当地颇具威胁的替代者。

3. 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资金互助社，指经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

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

银行业金融业务。2007年 3月 9日我国设立了第一家农村资

金互助社，截至 2011年底，全国已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 50

家。由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资金主要用于发放社员贷款，而不

得向非社员发放贷款，可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服务对象极为

有限，因此它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替代威胁较弱。

4. 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贷款公司。贷款公司，指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

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专门为县域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提供贷款服务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它是由境内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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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农村合作银行全额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3月 1日

我国设立了第一家贷款公司，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组建贷

款公司 10家。与发展势头迅猛的小额贷款公司相比，虽然二

者在从业范围上无太大区别，但此类贷款公司发展明显缓慢，

因此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替代威胁很弱。

5. 各商业银行开展的小额信贷、微小贷款等服务。商业

银行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农村商业银行等。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各商业银

行开展了小额信贷、微小贷款等服务，如中国民生银行 2009

年 2月推出的“商贷通”业务、邢台银行 2010年 6月开展的

“冀南微贷”业务、中国工商银行 2011年 8月实行的“小额便

利贷”业务等。截至 2011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

额达到 10.8万亿元，涉农贷款余额达到 14.6万亿元。由于风

险控制严格，未来小额信贷、微小贷款等业务并不会成为所有

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但因其资金雄厚、网点覆盖面广、贷款

利率低，通过银行获得资金依然是中小企业贷款的首选渠道。

因此各商业银行提供的小额信贷、微小贷款等服务对小额贷

款公司具有较大的替代威胁。

6. 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

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央行研究局局长张

健华 2011年曾披露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 2.4 万

亿元，占借贷市场比重达到 5.6豫。农业部 2010年对 2万多个

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统计显示，农户借贷首要的资金来源为私

人借款即民间借贷，占到 52.91%。农村民间借贷资金超过半

数为有息借贷，且绝大多数为高利贷。据工商联对 17省市中

小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小型企业选择民间借贷的高达

67.8%，中型企业也有 48.3%。虽然，民间借贷已成为中小企业

及“三农”经济获得资金支持的重要渠道，但民间借贷的利率

高是不争的事实。浙江省温州市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2011

年融资性中介机构出借利率高达 39.65%，为同期基准利率的

3 耀 5倍。事实上，很多民间借贷机构的贷款利率更高。可见，

虽然民间借贷资金充裕，但贷款利率高、运作不规范、监管不

严格，使得民间借贷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替代威胁较弱。

四、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供应方压力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供应方压力主要来自于小额贷款公

司资金提供方的议价压力。《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

见》（简称《指导意见》）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

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由于股东不是供应方，同时小额贷

款公司接受资金捐赠的情况较少，因此小额贷款公司的供应

方压力主要指向其融入资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议价压力。

《指导意见》中规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小额贷

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

本净额的 50%。融入资金的利率、期限由小额贷款公司与相应

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利率以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

拆放利率’为基准加点确定。”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注册为一般

工商企业，因此银行并不将其视为金融机构。当从银行融入资

金时，小额贷款公司无法享受较低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而

只能依照企业贷款利率融资，同时银行还提出严格的抵押、担

保等要求。最早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授信的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敞口问题，银行给

予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利率一般参照中小企业，甚至更高。即

使如此，能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寥

寥无几。如在郑州，除了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曾向小额贷款

公司“批发贷款”外，商业银行鲜有涉足；在鄂尔多斯，84家小

额贷款公司中，从银行获得过贷款的仅 10家左右。可见，向小

额贷款公司融入资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议价能力很强。

五、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需求方压力

当前，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信贷服务的对象主要有中小企

业、微型企业和农户等。

1. 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超过 1

亿户，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中小企业贡献了中国60%的GDP、

50%的税收和 75%以上的城镇就业。但中小企业却一直受困

于“贷款难”问题。据工商联对 17省市中小企业的调研结果显

示，90%以上的受访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小微

型企业的融资状态更为窘迫。虽然各银行正加大对中小企业

的支持力度，但在银根紧缩的背景下，银行为优先满足大客户

和重点工程的需求，导致平均规模在 5 000万元以下以及效

益很一般的企业很难获得贷款。由于与银行相比，小额贷款公

司具有门槛低、手续简单、到款效率高等优势；与民间借款相

比，小额贷款公司具有合法正规、贷款利率低等优势，因而小

额贷款公司成为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日益青睐的融资渠道，小

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空前繁荣。例如，佛山市的欧浦小额贷款公

司，仅三个月的时间 2亿元注册资本金已经快被贷完；郑州市

的金水源小额贷款公司，开业仅几个月，2 000万元的公司注

册资本和 1 000万元的国家开发银行融资已经全部贷出。这

些并非个案，目前绝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都处于“单多钱少”

的境地。可见，处于“卖方市场”的小额贷款公司拥有更多的选

择权，因此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弱。

2. 农户。目前，在农村提供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有中国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在部分地区试点开

办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截至 2011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余额 3.1万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1%。但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市

场风险较大，同时农户大部分申请信用贷款，因此很多金融机

构对农户的贷款非常谨慎。农户贷款难依然是广大农村地区

的普遍现象。尽管部分地方政府明确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三

农’贷款的发放比例，例如，《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实施办

法》中规定“在试点阶段，每年向三农方面发放的贷款金额不

得低于全年累计放贷金额的 70%”，但由于农户的贷款需求远

远超过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能力，因此农户的议价能力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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